
迷宮裡的地圖 

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們一定會看到許多不同的故事、電視劇以及電影，總

會有一些故事讓我們印象深刻，也想創作一個屬於自己的作品。有一部份人，

包括我自己，就打算用文字的形式，把自己腦海中的想法表現出來。 

然後問題就來了：要怎麼寫呢？ 

最一開始的我主要是參考童話故事以及影視作品，依樣畫葫蘆的寫了一些

「不堪回首」故事。 

為什麼呢？ 

雖然是學習人家的作品，但是都只是一些表面的東西，而他是怎麼寫出這

些故事，其實我是不知道的。這樣，我的作品就只有美麗的外殼，而內裡卻有

很多的問題——最常見的就是一整篇故事有一半都是對話。這樣也不是說有什

麼很大的錯誤，但是大量的對話會影響故事的節奏，並且還會模糊了重點。除

了這個以外，我還有很多關於人物視覺、情節安排、主題搭配⋯⋯等等的問題。

一直以來我都想改進一下這些問題，但是不知道可以從何下手。 

 

而這門課讓我找到了方法。 

這門是大二跨領域課程中，由中文系文藝組所開的「故事與創作」裡面的

「短篇小說欣賞與習作」。這堂課由何致和老師教授。那這堂課都講了些什麼

呢？自然是在講述怎麼寫小說了。在這短短的一個學期裡頭，老師主要講了小

說兩個重要的元素：人物與情節。 

人物是小說的主角，自然在小說裡頭擔當了很重要的角色，要怎麼去創作

出一個人物然後把他放到故事裡頭，這是一門很大的學問。人是一種複雜的生

物，雖然故事裡的人物與真實的人不完全一樣，但是仍然有這個特質，所以在

構想的時候絕不能馬虎。海明威的冰山理論提到過，我們展現出來的東西，也

許只佔了我們準備的一小部份——人物也是一樣。故事只有一小段，但是他的

人生是完整的。所以我們在設計這個人物的時候就像在幫他寫自傳一樣，把有

關他的東西都設計好，這樣才會使這個人物更加立體。這樣設計出來的人物，

感覺就像自己的朋友一樣，會因為他不幸的遭遇而難過，會為了他達到了目標

而高興，一切看起來都那麼的真實。 

在情節方面，簡單來說就是故事主體。但是怎麼樣的故事才會吸引人呢？

答案是源源不斷的衝突與行動。衝突就像機車裡頭的油，是小說進行的原動

力，有了油，車子才有辦法前進；但是有了油還是不夠的，還需要踩油門，車

子才會動起來——小說裡的人物要有所行動，小說才會順利的進行下去。 

同時，敍事時間亦是重要的一環。小說的時間與真實的不同，它是可以打

散的。用不同的方式排列可以創造出不同的效果，讓故事不是一條直奔大海的

河，而是可以有不同走向的小川流。 

 



在這個學期裡面，我看到了人物與情節有很緊密的關係，人物個性得設計

得以完善，在遇到情節上得關卡時，人物便會因應個性，作出情緒反應來推動

故事的發展，其實根本就不用去推人物一把，他們會自己就會動起來。這時候

的我只是這個故事的導演，看好故事，不要跑偏就可以了。 

另外，我將自己變成小說中的氣氛製造者，當我想讓場景看起來很緊張，

我可以把當下的時間拉長，讓讀者的心情上不去也下不來，吊在了半空之中。

如果我不希望讀者太快便知曉一切，我亦可以把秘密藏起來，然後留下一些線

索，讓讀者像偵探一樣一步一步的揭開迷底，這不是比看一個平鋪直敘的故事

來得有趣嗎？ 

同時我發現，人物的視角也有可能是創作的死角。為什麼這麼說呢？那是

因為視角是很小的東西，沒有人會去注意它；一但被看到了會讓人掉出故事的

世界外。就以第三人稱限制視角來做一個說明：主角走出門去買東西，主角的

媽媽在身後笑着搖搖頭。這句話聽起來沒有什麼大問題，但是問題就在於，主

角看到的便是讀者所讀到的，那媽媽在身後做了什麼，主角又怎麼會知道呢？

這些小問題，到了高手如雲的文學創作比賽裡頭可能就變成了致命傷，小小的

細節沒有處理好，很有可能就會變成在終點線前絆倒自己的那一腳。 

雖然老師還提到了其他的東西，但是我覺得上面所提到的對我影響最大，

也是我最急需要改進的。在這堂課裡頭，我受益什多，再過多久我都不會後悔

自己曾經修過門課。 

這樣一堂美妙的課，只有短短的一個學期實在是可惜，但是老師所講的內

容就像在迷宮裡頭找到地圖一樣，讓我更有自信的去走這個創作的迷宮。寫作

是需要練習的，並不是學了方法便能馬上寫出完美的作品，但是有了方法卻是

能少走許多的彎路。雖然這門課不是適用於每一個人，但是對於喜愛創作以及

有創作需要的同學來說，卻是不可缺少的一堂課。 


